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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政办发〔2011〕20 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西城工商分局关于加强北京市西城区 

住所登记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西城工商分局拟定的《关于加强北京

市西城区住所登记管理的若干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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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北京市西城区住所 
登记管理的若干意见 

（西城工商分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为发挥现有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产业调

整，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市政府第 228 号令）

和市工商局关于加强住所登记工作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

提出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市场主体住所（含经营场所，以下简称“住

所”）登记管理工作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加强对住所用途的审查 

市场主体应当具备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住所。登记注

册申请人申请的“经营用途”应当与其住所的“房屋用途”相一

致。 

工商登记机关以及其他行政许可机关，许可事项涉及住所

的，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房屋所有权证》。该证未记载“房屋

用途”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土地

使用权证》。上述证明文件亦未载明用途，或者载明的“房屋用

途”与申请人的“经营用途”不相符的，不得为其办理相关许可

或者验收手续。 

申请人拟登记注册的住所，是否适合其拟开展的生产经营活

动，应当按照市住建委《房屋使用用途分类附表》（详见附件），

以及其他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所确定的“房屋用途”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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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中，标明仓储、商业、金融、信息、科研、文化、娱乐、

体育、办公用途的可以作为住所进行登记；标明其他、综合、配

套用途的，应当由规划部门明确所使用房屋的具体用途；标明军

事用途的，应当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文件明确；标明教育、医疗、

卫生用途的，不予办理住所登记；标明工业和交通类用途的，可

以作为住所进行登记，但市政府明令禁止的除外。 

二、直（代）管公房作为住所的规定 

由房屋管理单位在原有相关证明文件的基础上，增加“该房

屋为直（代）管公房，用途为商业或者办公”内容，并审查租赁

合同后，可以作为住所证明使用。 

三、住宅改变为住所的规定 

将住宅改变为住所的，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管

理规约的规定。 

四、对由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临时住所证明的规定 

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的若干意见》（京政办发〔2007〕79 号）文件要求，通过街

道办事处出具的临时住所证明办理营业执照,继续由各街道办事

处出具临时住所证明办理换照手续。 

五、对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住所证明的规定 

使用区属企业和代管企业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

作为住所，可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产权证明。 

六、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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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对住所登记工作已有明确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本意见执行过程中如有国家、本市政策调整，且发生抵触的，按

照国家、本市政策执行。 

七、工作要求 

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工商部门牵头负责，各职能部门、街道

办事处分工配合的组织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辖区内住所登记工

作的管理。 

 

    附件：房屋使用用途分类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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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房屋使用用途分类附表 

一级 

分类 

二级

分类 内    容 

名称 名称 

住宅 

成套

住宅 

指由若干卧室、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室内

走道或客厅等组成的供一户使用的房屋。 

非成

套住

宅 

指人们生活居住的但不成套的房屋 

集体

宿舍 

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单身职工、学生

居住的房屋。集体宿舍是住宅的一部分。 

工业 

交通 

仓储 

工业 
指独立设置的各类工厂、车间、手工作坊、发

电厂等从事生产活动的房屋。 

公用

设施 

指自来水、泵站、污水处理、变电、燃气、供

热、垃圾处理、环卫、公厕、殡葬、消防等市

政公用设施的房屋。 

铁路 指铁路系统从事铁路运输的房屋。 

民航 指民航系统从事民航运输的房屋。 

航运 指航运系统从事水路运输的房屋。 

公交

运输 

指公路运输、公共交通系统从事客、货运输、

装卸、搬运的房屋。 

仓储 
指用于储备、中转、外贸、供应等各种仓库、

油库用房。 

商业 

金融  

商业

服务 

指各类商店、门市部、饮食店、粮油店、菜场、

理发店、照相馆、浴室、旅社、招待所等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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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商业和为居民生活服务所用的房屋。 

经营 
指各种开发、装饰、中介公司等从事各类经营

业务活动所用的房屋。 

旅游 
指宾馆、饭店、乐园、俱乐部、旅行社等主要

从事旅游服务所用的房屋。 

金融

保险 

指银行、储蓄所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从事金融服务所用的房屋。 

电讯

信息 

指各种邮电、电讯部门、信息产业部门，从事

电讯与信息工作所用的房屋。 

教育

医疗

卫生 

科研 

教育 

指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幼

儿园、托儿所、职业学校、业余学校、干校、

党校、进修院校、工读学校、电视大学等从事

教育所用的房屋。 

医疗

卫生 

指各类医院、门诊部、卫生所(站)、检(防)疫

站、保健院(站)、疗养院、医学化验、药品检

验等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保健、防疫、检

验所用的房屋。 

科研 
指各类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研究设计、

开发所用的房屋。 

文化 

娱乐 

体育 

文化 
指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

等从事文化活动所用的房屋。 

新闻 
指广播电视台、电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

通讯社、记者站等从事新闻出版所用的房屋。 

娱乐 
指影剧院、游乐场、俱乐部、剧团等从事文娱

演出所用的房屋。 

园林

绿化 

是指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苗圃、花

圃、花园、风景名胜、防护林等所用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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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指体育场、馆、游泳池、射击场、跳伞塔等从

事体育所用的房屋。 

办公 办公 
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行政事业单位等行

政、事业单位等所用的房屋。 

军事 军事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机关、营房、阵地、基

地、机场、码头、工厂、学校等所用的房屋。 

其他 

涉外 
指外国使、领馆、驻华办事处等涉外所用的房

屋。 

宗教 指寺庙、教堂等从事宗教活动所用的房屋。 

监狱 指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所)等所用的房屋。 

综合   

 

 

 

 

 

 

 

 

 

主题词：经济管理  工商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各

处、室，区政协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区武装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